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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經濟部於 107 年 6 月 20 日將水利法增訂第七之一章逕流分擔與

出流管制等專章，並於 108 年 2月 1 日正式施行，主要規定辦理土地

開發利用達一定規模（2公頃）以上，致增加逕流量者，其開發土地

之義務人應提出出流管制計畫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由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轉送該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定。

而宜蘭縣因位處東北季風迎風面及多數颱風登陸側，兼以平原地

區地勢低平，承受高度颱風豪雨致災風險；而出流管制即為管制土地

開發利用所增加逕流之措施，另查非都管制規則之土地開發使用規模

與出流管制規定規模查有競合問題，為使辦理土地開發利用面積規模

一致，爰此，宜蘭縣政府於 108 年 6 月 24 日公告將土地開發利用面

積達 1 公頃，開發義務人應提出出流管制計畫書。

本研究就加強非水保地區之土地開發逕流量管制部分，分別以一

定規模以上(宜蘭縣為 1 公頃)及以下討論之，研究比較現行水利法出

流管制計畫書規定、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整地排水計畫、建築技術規

則施工篇雨水儲集滯洪設施及宜蘭縣用排水計畫參考準則討論比較

差異，並與國內 6個主要地方政府排水計畫審查標準比較，盼得以妥

適審查標準訂(修)定宜蘭縣簡易用排水計畫審查標準(草案)，以達宜

蘭縣綜合治水之目標。

關鍵字：簡易用排水審查、出流管制、整地排水計畫、宜蘭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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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主旨

一 、前言

為落實宜蘭縣河川及排水系統整體發展，宜蘭縣政府爰於民國

98 年陸續辦理完成「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所屬河川及區域排

水規劃及治理工程，主要為針對集水區水患特性，整合集水區未來發

展情勢，擬定綜合治水策略，並規劃集水區治水防災工程及非工程措

施，以降低集水區水災情勢，提高區域土地使用價值。

近年宜蘭縣政府已依據規劃成果分年分期辦理各項改善工作，已

逐步降低河川及區域排水因洪水溢流而產生淹水之潛勢。然而，近年

因全球氣候變遷影響、極端降雨事件頻仍及都市急遽發展，不透水面

積因開發使用行為持續增加，除增加地表逕流外，更致使水道洪峰流

量增加，造成既有已完成整治之防洪設施無法承納增加之洪峰流量，

由於已完竣之防洪設施無法無限制增加通洪能力；因此，面對極端降

雨挑戰，水道治理須由線的治理擴展至面的治理。

二 、研究緣起

雖然經濟部將水利法 107 年 6 月 20 日增訂第七之一章逕流分擔

與出流管制專章，並於 108 年 2月 1 日正式施行，主要規定辦理土地

開發利用達一定規模（2公頃）以上，致增加逕流量者，義務人應提

出出流管制計畫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

送該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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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宜蘭縣因位處東北季風迎風面及多數颱風登陸側，兼以平原地

區地勢低平，承受高度颱風豪雨致災風險；而出流管制即為管制土地

開發利用所增加逕流之措施，另查非都管制規則之土地開發使用規模

與出流管制規定規模查有競合問題，為使辦理土地開發利用面積規模

一致，爰此，宜蘭縣政府於 108 年 6 月 24 日公告將土地開發利用面

積達 1 公頃者，開發義務人應提出出流管制計畫書。

三 、研究目的

由於蘭陽平原以農業用地為主，近年因雪山隧道開通後，都市計

劃擴大開發，如圖 1-1，加上農地裡農舍興建亦隨之劇增，原農地有

良好滯洪空間，因農舍大量興建後，造成排水集留時間大幅下降，造

成鄰地及下游地區因此嚴重淹水，為避免以鄰為壑情形發生，宜蘭縣

政府依據各司法令要求確認其土地排水狀況，進行排水計畫之審查，

本研究除各司法令面的確認外，另將比較目前排水計畫審查計算與水

利法修法後之出流管制計算精神結果之差異，並探討其可行性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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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羅東鎮都市發展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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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法規參考文獻

一 、各法規規定

針對非水土保持範圍內之土地開發面積小於一定規模部分，有關

排水計畫審查確認係依各事業目的主管機關法令訂定，相關法規規定

如下：

(一)水利相關法令

經濟部目前審查出流管制及用排水計畫主要係以土地

開發利用面積劃分，其面積大於一定規模（中央為 2 公頃，

宜蘭縣修正為 1公頃）之相關法令，有水利法、出流管制計

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出流管制計畫書與

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

劃書審查收費標準及建築物設置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適用

範圍及容量標準等法令規定；另就一定規模以下(1 公頃以

下)，本府原引用排水管理辦法第 11條訂定之排水計畫參考

準則審查，惟水利法及排水管理辦法修法後，目前則以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法令規定採行政指導方式協助府內各單

位審查，相關法令規定沿革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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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排水計畫法規沿革圖

(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轄管法令

宜蘭縣內土地開發利用（容許、變更容許、興辦及開發

等）以農業、地政及建築為大宗，其排水審查（或協助審查）

規定散佈於各司法規如下，並如表 2-1 所示：

農業方面主要為農業區內發展農業相關設施所搭配之

排水設施，相關規定有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

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農業主管

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及宜蘭縣興建農

舍申請人資格及農舍建築審查辦法。

建築方面主要為建築用地興建建築使用相關設施所搭

配之排水設施，相關規定有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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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篇、宜蘭縣政府辦理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作為連接建築

線之私設通路使用審查要點及宜蘭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地政方面主要為都市計畫區外開發設施所搭配之排水

設施，相關規定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都市土地開

發審議作業規範及宜蘭縣非都市土地申請用地變更興辦事

業計畫設置雨水儲集滯洪池、生活雜排水二次淨化設施設計

及審查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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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轄管法令比較表

種類 法條 項次 內容

農業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

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

第 6條第

1項

(六)妨礙農田灌溉或排水功能。

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 第 8條第

1項

(八)水土保持設施。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

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

要點

第 3條第

1項

第 5條第

1項

(三)鄰近灌、排水系統與農業設施位

置及是否使用具有農業灌溉功能之

系統作為廢汙水排放使用。

(二)使用具有農業灌溉功能之系統

作為廢汙水排放使用或有妨礙上、下

游農業灌太水系統輸水能力之虞。

宜蘭縣興建農舍申請人

資格及農舍建築審查辦

法

第 4條第

1項

第 9條第

1項

(四)農業用地整體配置圖(...排水

方式說明...)。

(四)現況有妨礙農田灌溉或排水功

能之情事。

建築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篇

第 4-3 條 除...建築基地 300 平方公尺以

下...外，應依下列規定，設置雨水

儲集滯洪設施。

宜蘭縣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

第 15 條 建築基地之排水設施及出水方向應

配合該地區之排水及下水道系統設

計，必要時得由本府規定其構造規格

及型式。

宜蘭縣政府辦理都市計

畫農業區土地作為連接

建築線之私設通路使用

審查要點

第 3條第

1項

(二)不得影響鄰近灌溉排水設施。如

經過農田水利會灌溉溝渠者，應取得

使用同意證明文件。

(三)應設置雨水、汙水分流排水系

統。

地政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

第 13 條

第 1項

(四)...非山坡地範圍，應取得整地

排水完工證明書。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

第 20、21

及 22 條

規定地形、集排水路之確認及對應出

流管制及水保等相關規定。

宜蘭縣非都市土地申請

用地變更興辦事業計畫

設置雨水儲集滯洪池、

生活雜排水二次淨化設

施設計及審查原則

第 2 及 3

條

依據用排水計畫參考準則辦理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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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縣市政府自訂法令

除中央法規規定土地開發利用須依法提送出流管制計

畫/規劃書之外，本研究整理國內 6 個主要地方政府訂定自

治條例或自治規則，分別為臺北市政府訂定臺北市下水道管

理自治條例及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

新北市政府訂定新北市透水保水自治條例及新北市透水保

水技術規則、桃園市政府訂定桃園市雨水下水道管理自治條

例、桃園市建築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逕流量標準及桃園

市政府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臺中市政府訂定臺中市排

水規劃排水計畫審查作業辦法、臺南市政府訂定臺南市低碳

城市自治條例及高雄市政府訂定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其

審查標準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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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內主要地方政府排水計畫規定調查表

機關 自治條例/規則 適用範圍 規定項目

臺北市政府

1.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

2.臺北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

逕流量標準

都內 滯洪標準

排放標準

新北市政府
1.新北市透水保水自治條例

2.新北市透水保水技術規則

農舍 330 平方

米以上

滯洪標準

排放標準

桃園市政府

1.桃園市雨水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

2.桃園市建築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

水道逕流量標準

3.桃園市政府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

要點

都內

都外，1 公頃

以上

滯洪標準

排放標準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排水規劃排水計畫審查作業

辦法

開發面積達 1

公頃以上

滯洪標準

排放標準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建築基地 300

平方米以上

滯洪標準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綠建築自治條例 總樓地板面積

8000 平方米

儲集標準

二 、各排水審查計算及沿革

(一)出流管制計畫書計算基礎

本計算係依據排水管理辦法第 22 條第 1 項(已於

108.2.23 廢止)規定訂定之。經濟部為辦理審查土地開發利

用達一定規模以上須提送出流管制計畫書，於 108 年分別頒

布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出流

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出流管

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查收費標準及建築物設置透水保水或

滯洪設施適用範圍及容量標準等法令，以下列內容提出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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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計畫/規劃書。

1.集水區劃設

土地開發前後以不改變集水區範圍為原則，並不得阻

礙原有水路之排水功能，不能妨礙其上游地區之地表逕流

通過；若開發基地跨越 2 個以上之排水區域，須改變原有

排水集水面積者，應依據排水管理辦法第 3條辦理。

2.暴雨量分析

暴雨量採 24小時降雨延時總降雨量為原則，總降雨量

採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治理規劃報告各重現期距分析成果；

無治理規劃報告者，得採鄰近開發基地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以下簡稱氣象局)或水利署雨量站之降雨強度-延時

Horner 公式分析。

3.設計雨型

設計雨型採用 Horner 公式計算，即選用鄰近開發基地

之氣象局或水利署雨量站之降雨強度-延時 Horner 公式

進行雨型設計，雨型單位時間刻度採 10 分鐘計算。

4.有效降雨量計算

有效降雨量計算方法為降雨量扣除降雨損失，降雨損

失將依土地利用及土壤別而定，如開發前土地利用已為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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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區域(如：建築用地、交通用地等)，則應使用農業或森

林用地等未開發狀態之土地利用及土壤類別做為計算之

依據，若經計算後開發前CN 值仍大於70 者，則以70 計。

5.集流時間分析

集流時間之定義為水流由集水區內流域最遠點，流至

出口所需時間，集流時間之推求以符合物理現象為原則，

係指包含漫地流(流入時間)與渠流(流下時間)時間之計

算。

6.降雨逕流模式計算洪峰流量

基地開發前後洪峰流量計算係以 SCS 無因次單位歷線

推估洪峰流量，開發前各重現期距洪峰流量可作為出流管

制量之訂定參考，開發後逕流量可作為滯洪體積、排水路

通洪能力檢核之依據。

7.外水位歷線計算

外水位歷線須作為開發基地進行滯洪體積檢核及基地

排水路通洪能力檢核之下游水位邊界條件。

8.聯外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越水路之洪峰流量計算

說明聯外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越水路各重現期距之

洪峰流量計算方法，作為水路通洪能力檢核及外水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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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依據。洪峰流量得依本手冊規定方法計算、合理化公式

或基地開發前比流量計算。

9.基地出流管制量訂定

為確保基地開發後不增加周遭區域淹水潛勢，開發基

地的排出流量不得影響下游聯外排水路之通洪能力，如圖

2-2 所示。

圖 2-2 出流管制量滿足聯外排水路示意圖

(二)整地排水計畫計算基礎(108.10.15 修法前)

整地排水計畫係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 20 條

規定訂定之，因水利法修法後，故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

規範之排水審查標準也隨之刪除，並從其出流管制所規定標

準；本段為討論修法前排水審查標準及方法，依據區域計畫

法第 15條之 2 第 2 項規定，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面積足以

影響原使用分區劃定目的者，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

定，其土地使用計畫應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議；除其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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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以其規範為審查基準。

1.集水區劃設

基地開發後，包含基地之各級集水區，25 年發生一次

暴雨產生對外排放逕流量總和，不得超出開發前之逕流量

總和。基地開發不得妨礙上、下游地區原有水路之集、排

水功能。

2.設計雨型(100 年)

基地開發後，並應以 100 年發生一次暴雨強度之計算

標準提供滯洪設施；基地排水系統在平地之排水幹線（如

箱涵、野溪）應依據 25年發生一次暴雨強度設計，排水

支線（如涵管）應依據 10年發生一次暴雨強度設計，排

水分線（如Ｕ型溝）應依據 5年發生一次暴雨強度設計。

(三)建築物雨水儲留滯洪設施計算基礎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第 4-3 條規定，都市計畫地

區建築物新建、改建基地面積超過 300 平方公尺，應設置雨

水貯集滯洪設施，其容量標準應符合之最小滯洪量標準為建

築基地以新建、增建或改建部分之建築面積除以法定建蔽率

後，再乘以 0.045（立方公尺／平方公尺）。

(四)用排水計畫參考準則計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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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於水利法及排水管理辦法修法前，係依據原

排水管理辦法第 11 條規定，採用排水計畫參考準則計算土

地開發前後逕流量及開發基地排水量訂定，透過集水區劃

設、暴雨量分析、設計雨型、有效降雨量計算、集流時間分

析、降雨逕流模式計算洪峰流量，並評估聯外排水路的通洪

能力，訂定開發基地排水量，作為排水計劃方案擬定之依據。

1.集水區劃設

申請開發利用基地位置。

2.用水說明

開發事業用水依以下公式換算

事業用水排放量 Q（立方公尺/秒）

＝

使用人數（畜牲數）×每人每日用水需

求量

每日用水時間（小時）×60 分×60 秒

3.逕流量計算

合理化公式雨水逕流排放量

Q（立方公尺/秒）＝ AIC ×××
360

1

式中，I：降雨強度(mm/hr)

A：集水區面積(公頃)

C：逕流係數

開發區各項逕流係數Ｃ值之決定，分為開發前、後類

別，依表 2-3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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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集水區分類及逕流係數對照表

集水區分類 開發前逕流係數 集水區分類 開發後逕流係數

水田及水塘 0.80 裸露地(暫置土區) 1.00

陡竣山坡地 0.75 停車場（不透水） 1.00

平緩山坡地 0.60 停車場（植草磚） 0.50

平坦耕地 0.60 屋頂 0.95

草原區 0.40 市街區、瀝青路面 0.90

工業區 0.80

住宅區 0.65

公園、運動場 0.65

綠地、墓地 0.40

4.設計雨型

設計雨型採用 Horner 公式計算，即選用鄰近開發基地

之氣象局或水利署雨量站之降雨強度-延時 Horner 公式

進行雨型設計，雨型單位時間刻度採 5 分鐘計算。

5.滯洪標準

滯洪沉砂池之容量計算：

(1)滯洪容量估算 Vs：

( )

pb

ccp

bs

tt

ttt

QQtV

67.2

6.0

2

3600

12

=

×+=

−××=

式中，Vs：滯洪量體積（m3）

Q2：開發後逕流量（m3/s），以 25 年暴雨頻率計

Q1：排放量（m3/s），以 10 年暴雨頻率計或下游承

受水道之容許排洪量，取較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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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洪峰到達時間（hr）

tb：基期（hr），tb≧1hr。

(2)沉砂量估算 Vd：

泥砂生產量可採用通用土壤流失公式估算，惟其值

不得小於 30立方公尺/公頃/年。

(3)滯洪沉砂池設計容量：

滯洪沉砂池設計容量 V＝1.1×Vs+1.5×Vd

6.排放標準

小於開發後 25 年重現總排放量之 80％、開發前 10 年

重現總排放量及下游承受水道之容許排放量。排放口可採

圓形或矩形開口型式，其排放量與水位高之關係如表

2-4。

表 2-4 排放量與水位高關係表

圓形開口排放口 矩形開口排放口

Q=2.78 D2 h1/2

式中，Q：排放量(m3/s)
D：排放口直徑(m)
h：排放口水頭高度(m)

Q=3.54 A h1/2

式中，Q：排放量(m3/s)
A：排放口面積(m)
h：排放口水頭高度(m)

有關上開排水審查標準比較表，如表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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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宜蘭縣排水審查標準比較表

規模 法規 須提送計畫書 審查標準

一 定 規

模以上

水利法 出流管制計畫書
1.暴雨逕流滿足 Q2、Q5及 Q10。

2.滯洪體積安全係數 x1.2。

非都市土地

管制規則
整地排水計畫

1.暴雨逕流滿足 Q25。

2.滯洪標準滿足 Q100。

一 定 規

模以下

建築技術規

則(施工篇)

雨水儲留滯洪設

施
滯洪設施為(開發面積 x0.045)。

排水管理辦

法

排水計畫(參考準

則)

1.暴雨逕流滿足(開發後 Q25-開發

前 Q10)。

2.低窪地區須蓄洪分擔(淹水模擬

下開發體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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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就加強非水保地區之土地開發逕流量管制部分，分別以一

定規模以上(宜蘭縣為 1 公頃)及以下討論之，研究比較現行水利法出

流管制計畫書規定、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整地排水計畫、建築技術規

則施工篇雨水儲集滯洪設施及宜蘭縣用排水計畫參考準則討論比較

差異，並與國內 6個主要地方政府排水計畫審查標準比較，盼得以妥

適審查標準訂(修)定宜蘭縣簡易用排水計畫審查標準(草案)，以達宜

蘭縣綜合治水之目標，如圖 3-1 所示。

圖 3-1 宜蘭縣綜合治水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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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宜蘭縣簡易用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標準(草案)計算方法

本研究擬定宜蘭縣簡易用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標準(草案)，標準

係參採用排水計畫參考準則及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

洪峰流量計算方法簡化計算後，調整審查標準以符合出流管制並沿用

用排水計畫參考準則其簡易計算方式，以簡易檢視大規模以下開發利

用致增加逕流排放標準，開發前後基地排水佈設如圖 3-2。

圖 3-2 開發基地前後排水佈設圖

(一)用排水計畫參考準則計算基礎

設計雨型採用 Horner 公式計算，即選用鄰近開發基地

之氣象局或水利署雨量站之降雨強度-延時 Horner 公式進

行雨型設計，雨型單位時間刻度採 10 分鐘計算。

(二)逕流量計算

合理化公式雨水逕流排放量

Q（立方公尺/秒）＝ AIC ×××
36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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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降雨強度(mm/hr)

A：集水區面積(公頃)

C：逕流係數

(三)滯洪標準

滯洪沉砂池之容量計算：

滯洪容量估算 Vs：

( )

pb

ccp

bs

tt

ttt

QQtV

67.2

6.0

2

3600

12

=

×+=

−××=

式中，Vs：滯洪量體積（m3）

Q2：開發後逕流量（m3/s），以 25 年暴雨頻率計

Q1：排放量（m3/s），以 10 年暴雨頻率計或下游承

受水道之容許排洪量，取較小者

tp：洪峰到達時間（hr）

tb：基期（hr），tb≧1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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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研究及各排水審查

將本研究訂定宜蘭縣簡易用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標準(草案)與

現行各排水審查標準依不同面積、開發規模進行比較，分析演算結果

之排水滯洪體積，各排水審查標準比較如表 3-1，用以評估所訂定審

查標準是否過於嚴格或是過於寬鬆。

表 3-1 排水審查標準比較表

排水審查 開發前

逕流量

開發後

逕流量

滯洪標準 低窪地區

開發

宜蘭縣簡易用排

水計畫書(草案)

10 年重

現期

10 年重

現期

開發後逕流量減去開發前

逕流量

滯洪安全

係數 1.2

用排水參考準則 10 年重

現期

25 年重

現期

開發後逕流量減去開發前

逕流量

蓄洪分擔

出流管制計畫書 10 年重

現期

10 年重

現期

開發後逕流量減去開發前

逕流量

滯洪安全

係數 1.2

建築物透水保水

或滯洪設施適用

範圍及容量標準

無 無 基地開發面積 A(M2)*

0.045（M3/M2）

無

本研究同時比較國內主要縣市政府所訂定之排水審查自治條例/

規則，各排水審查標準比較如表 3-2，藉以了解各縣市政府訂定排水

審查規定之實地環境參考標準，以符合宜蘭縣排水審查標準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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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國內主要縣市政府排水審查標準比較表

法規 提送標準 滯洪標準 排放標準

宜蘭縣簡易用排

水計畫(草案)

一公頃以下 不大於基地開發

後 10 年逕流量

不得大於其排水出口

下游排水系統十年重

現期通洪能力

臺北市基地開發

排入雨水下水道

逕流量標準

雨水下水道集水

區開發

基地面積

A(M2)*0.078

（M3/M2）

基地面積

A(M2)*0.0000173

（cms/M2）

新北市透水保水

技術規則 新北市全區
0.08m3/m2） ×

基地面積 A（M2）

Qmax（cms）= 基地面

積 A （M2） *0.000019

（cms/M2）

桃園市政府排水

審查作業要點

排水集水區域內

之土地開發利用

1公頃以上者

不大於基地開發

後 10 年逕流量

不得大於其排水出口

下游排水系統 10 年重

現期通洪能力

臺中市排水計畫

審查作業要點

排水集水區域內

之土地開發利用

2公頃以上

不大於基地開發

後 10 年逕流量

不得大於其排水出口

下游排水系統 10 年重

現期通洪能力

台南市低碳城市

自治條例

基 地 開 發 面 積

300 平方公尺以

上建築物

0.01-0.045(m3/

m2）*建築基地面

積（M2）

無

高雄市綠建築自

治條例

樓 地 板 面 積 達

8000 平方公尺以

上建築物

0.132(m3/m2） *

建 築 基地 面 積

（M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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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析

依據宜蘭縣政府擬訂之「宜蘭縣水部門綱領計畫擬定暨綜合治水

計畫檢討」對縣內水治理方針為「傍水而居，風險分攤才能與水共存」，

上、中、下游治水策略分別為上游保水(兼具防災與興利之雙重功效)、

中游滯洪(都市儲留與量分擔治水義務)及下游蓄洪(改變生活生產觀

念使惡地變良地)，惟因應氣候變遷之超規雨量，治理模式需採整合

性通則，導入非工程方式的運用，如加強土地開發之逕流量管制方式。

而本計畫擬推動之宜蘭縣簡易用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標準(草

案)，係採用合理化公式計算，而逕流變化量係以(開發後 Q10－開發

前 Q10)或下游容許排放承受量取小者。

一 、宜蘭縣簡易用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標準(草案)與各排水審查比

較結果

本計畫(草案)分別比較出流管制計劃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

峰流量計算方法及用排水計畫參考準則計算所得之滯洪體積；開發面

積分別採用 0.25 公頃(農地農舍興建條件)、1公頃(宜蘭縣政府出流

管制提送標準)及 2 公頃(中央出流管制提送標準)方式及不同的開發

規模(建蔽率為 40%、60%及 80%)比較。

水文條件背景條件，降雨強度採 106 年臺灣地區雨量測站降雨強

度-延時 Horner 公式參數分析，暴雨量頻率分析方法採對數皮爾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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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型分析，雨量站選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宜蘭站為背景條件，而地文

背景條件為開發前逕流係數 C採 0.6、開發後逕流係數 C採 1計算；

本計畫(草案)與各排水審查比較結果，如表 4-1 所示。

表 4-1 不同面積及開發規模之排水滯洪體積標準比較表

面積

(ha)

開發規模 簡易用排水

計畫(草案)

用排水計畫

參考準則

出流管制計

畫

建築物技術

規則施工篇

0.25

80%開發

滯洪體積(M3)
170.7 237.4 156 112.5

60%開發

滯洪體積(M3)
154.8 215.7 156 112.5

40%開發

滯洪體積(M3)
138.9 194 156 112.5

1

80%開發

滯洪體積(M3)
682.7 949.6 624 450

60%開發

滯洪體積(M3)
619.1 862.8 624 450

40%開發

滯洪體積(M3)
555.5 776 624 450

2

80%開發

滯洪體積(M3)
1365.4 1899.2 1248 900

60%開發

滯洪體積(M3)
1238.2 1725.6 1248 900

40%開發

滯洪體積(M3)
1111.0 1552 1248 900

依表 4-1 計算結果得知，本計畫(草案)於不同面積及開發程度

上，其計算結果之滯洪體積量皆介於以各排水審查規定計算結果之

間，其滯洪體積量結果尚屬合理，尚無過於嚴苛或過於寬鬆情形發生。

二 、宜蘭縣簡易用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標準(草案)與縣市法規比較

結果

同時，本計畫(草案)係亦與國內主要縣市政府所訂定之排水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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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條例/規則做比較，開發面積分別採用 0.25 公頃(農地農舍興建

條件)、1公頃(宜蘭縣政府出流管制提送標準)及 2公頃(中央出流管

制提送標準)方式及不同的開發規模(建蔽率為 40%、60%及 80%)比較。

而水文條件背景條件，同樣採用降雨強度採 106 年臺灣地區雨量

測站降雨強度-延時 Horner 公式參數分析，暴雨量頻率分析方法採對

數皮爾遜第三型分析，雨量站選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宜蘭站為背景條

件；本計畫(草案)與各排水審查比較結果，如表 4-2 所示。

依表 4-2 計算結果得知，本計畫(草案)與與國內主要縣市政府所

訂定之排水審查自治條例/規則，其計算結果之滯洪體積量大部分介

於以各排水審查規定計算結果之間，其滯洪體積量結果尚屬合理，亦

無過於嚴苛或過於寬鬆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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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簡易用排水計畫(草案)與國內主要縣市政府自治規則排水滯洪體積標準比較表

面積

(ha)
開發規模

簡易用排

水計畫(草

案)

台北市基地開發

排入雨水下水道

逕流量標準

新北市透水保

水技術規則

桃園市政府排

水計畫書審查

作業要點

臺中市排水規

劃排水計畫審

查作業辦法

臺南市低碳城

市自治條例

高雄市綠建築

自治條例

0.25

80%開發

滯洪體積(M3)
170.7 195 200 198.14 198.14 187.5 660

60%開發

滯洪體積(M3)
154.8 195 200 170.54 170.54 187.5 660

40%開發

滯洪體積(M3)
138.9 195 200 142.95 142.95 187.5 660

1

80%開發

滯洪體積(M3)
682.7 780 800 792.57 792.57 450 1320

60%開發

滯洪體積(M3)
619.1 780 800 682.18 682.18 450 1320

40%開發

滯洪體積(M3)
555.5 780 800 571.78 571.78 450 1320

2

80%開發

滯洪體積(M3)
1365.4 1560 1600 1575.14 1575.14 900 2640

60%開發

滯洪體積(M3)
1238.2 1560 1600 1364.35 1364.35 900 2640

40%開發

滯洪體積(M3)
1111.0 1560 1600 1143.57 1143.57 900 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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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宜蘭縣簡易用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標準(草案)比較結果

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6

款、宜蘭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15 條及宜蘭縣非都市土地申請用地

變更興辦事業計畫設置雨水貯集滯洪池、生活雜排水二次淨化設施設

計及審查原則，宜蘭縣政府辦理土地審查開發利用時，其排水之必要

設施須辦理排水計畫之審查；並因應水利法之修法，縣府須依法審查

一定規模以上土地開發利用之出流管制計畫書/規畫書；對於一定規

模以下土地開發利用之基地逕流排水審查，將依出流管制計畫書立法

精神並簡化審查原則，以統一檢視各規模土地開發利用致增加逕流排

放標準，將以推動宜蘭縣簡易用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標準(草案)方式

辦理，如表 4-3 所示，其流程圖如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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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宜蘭縣簡易用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標準(草案)之訂定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宜蘭縣政府(以下稱本

府)為確保公共設施及各項土地

使用之透水、保水及排水能力，

因土地利用須審查各項用地類別

之必要排水設施，特訂本標準。

一、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

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六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及

「宜蘭縣非都市土地申請用

地變更興辦事業計畫設置雨

水貯集滯洪池、生活雜排水

二次淨化設施設計及審查原

則」，本府於審查土地開發

利用時，辦理必要之排水設

施審查。

二、因應「水利法」之修法，一

定規模以上土地開發利用需

提送出流管制計畫，由本府

審查基地逕流排水；一定規

模以下土地開發利用之基地

逕流排水審查，將依出流管

制計畫書立法精神並簡化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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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原則，以統一檢視各規模

土地開發利用致增加逕流排

放標準，爰訂定本標準。

第二條 土地開發利用未達一公

頃者，申請人應檢具簡易用排水

計畫書送本府審查。

土地開發利用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者，免送簡易用排水計畫：

一、已依水土保持法或建築法

設置相關設施者。

二、緊急災害或重大事故致須

辦理之公共工程者。

三、申請開發利用面積未滿五

百平方公尺，經本府審查

同意者。

一、依「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

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

法」及本府於 108 年 6 月 24

日公告「土地開發利用屬下

列開發樣態，且面積達一公

頃以上，申請人應提出出流

管制計畫書。」

二、本條規定一定規模土地開發

利用面積(一公頃)以下，須

依本標準辦理。

第三條 土地開發利用申請人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所需文件

送本府審查，應包含簡易用排水

計畫。

本條說明提送簡易用排水計畫書

應檢附文件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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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簡易用排水計畫內容及格式

參考如附件一。

本條說明提送簡易用排水計畫書

應檢附文件及格式。

第四條 土地開發利用之基地逕

流排放主要檢核基準如下：

一、基地開發前後十年重現期

逕流零增量。

二、基地開發前後不得妨礙原

有水路及逕流之集、排水

功能。

三、基地開發位處於本縣低漥

地區者，滯洪設施之安全

係數應不小於一點二。

本縣低漥地區範圍如附件二。

一、本條規定土地開發利用之基

地逕流排放主要檢核基準。

二、參考「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

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

算方法」(以下稱計算方法)，

基地開發後採十年重現期距

之洪峰流量不大於開發前之

洪峰流量方式檢核。

三、參考計算方法第十五條規定，

土地開發利用行為不得對鄰

近土地及排水路造成淹水影

響，亦不得有路堤效應及阻

礙鄰近土地之地表逕流通過

之情形。

四、參考計算方法第十三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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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低窪本縣地區提高滯洪體

積之安全係數為一點二。

第五條 簡易用排水設施完工

後，申請人應檢附竣工書圖文件，

向本府申報完工，查核後副知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簡易用排水設施完工查核得併同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完工查核。

前項書圖內容及格式參考如附件

三。

本條規定簡易用排水計畫設施完

工後應檢附竣工書圖文件，向本

府申報完工。

第六條 本標準所需書、表、文

件之格式，由本府審查單位另訂

之。

本辦法所需相關書、表、文件之

格式由本府主管機關另行公告

之。

第七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發布實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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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

得子口溪流域集水區低窪地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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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

蘭陽溪流域集水區低窪地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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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3

冬山河排水系統集水區低窪地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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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宜蘭縣排水審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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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治水有其極限，在工程手段無法完全改善淹水情形下，仍須

輔以非工程手段處理淹水問題，如土地管理、管制作為或自

主避災機制，以符合宜蘭縣水綱領之綜合治水及水利法規

定。

(二)排水問題應以集水區域概念處理，依據基地位置其排水就逕

流零增量(非低窪地區)及逕流零排出(低窪地區)審定，目的

為基地開發使用除必須自行負擔逕流量外，採不造成以鄰為

壑為原則，始得開發及防洪兼顧之永續發展。

(三)依據本研究比較分析後，檢討調整原用排水計畫參考準則，

參考出流管制規定修正簡化其排水計畫之審查方式採係宜

蘭縣簡易用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標準(草案)辦理審查，以統

一檢視地方及中央法規經開發利用致增加逕流排放標準。

(四)依非都市土地開發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辦理分區變更(1 公頃

以上)須提送整地排水計畫，惟於水利法修法後，該法規定

土地開發利用達一定規模(2公頃)以上須提送出流管制書，

查其與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有競合問題，宜蘭縣政府業於

108 年 6 月 24 日公告將水利法規定之一定規模，由 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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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修至 1公頃，後續僅須提送出流管制計畫書。

二 、建議

(一)現階段土地開發利用於一定規模以上依水利法規定辦理出

流管制計畫審查；一定規模以下都市計畫區內建築用地由建

築物設置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適用範圍及容量標準辦理排

水審查，惟一定規模以下農牧用地及都市計畫區以外建築用

地雖有規定須辦理排水審查，無明確規範審查標準，後續建

議辦理自治條例/規則將此部分審查及標準明確化及法制

化，以完善並統一宜蘭縣排水審查機制，建立與水共存安全

無虞之環境。

(二)土地開發利用面積於 1公頃以下案件，在本計畫宜蘭縣簡易

用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標準(草案)尚未訂定前，建議先以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法令規定統一依本研究建議審查標準，以

行政指導辦理各項開發案之排水審查，以避免土地因開發使

用造成淹水可能，並維持開發基地排水路之通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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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宜蘭縣政府 108 年 6月 24 日公告函

一定規模面積由 2 公頃變更為 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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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宜蘭縣簡易用排水計畫書審查作業標準(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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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用排水計畫參考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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